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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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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佛光大學僑港澳生單獨招生依本校提送教育部之核定名額辦理招生作業。
2.2.僑(港澳)生單招入學作業：
2.2.1.製作招生簡章資料，並審定招生簡章。
2.2.2. 於本校網頁公告招生簡章並依照招生簡章於本校各生別招生系統設定並開放申請。
2.2.3.國際事務處初審、教務處複審、招生學系（組）審核、學院審核。
2.2.4.呈報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身分資格審查。
2.2.5.將本校僑(港澳)生單招審查結果登錄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系統。
2.2.6.簽陳辦理分發錄取名單並公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寄發中英文錄取通知書及聯絡學生後續入學狀況。
3.控制重點：
3.1.控管招生人數是否符合本校提供名額。
3.2.各單位是否依照時程完成作業。
4.使用表單：
4.1.專業審查表、各式切結書。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教育部112.10.05）
5.2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教育部111.04.25）
5.3.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教育部11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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